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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征地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新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补偿的立法指导思想,从便

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了实施路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以收益还原法为主导,测算片区综合价,具体

地块进行个别因素修正,引入征地补偿评估机制,量化村民个体在村集体资产中的权益,增强生产要素的

流动性,为未来实施条例、部门规章等的制订出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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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因我国土地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

集体土地不存在自由交易的市场环境,

参照市场交易价格不可取。亦有学者提

出,只有大于公共利益需要方可实施征

地,法规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笔者认为,

现有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金额仅考虑原

用途,不论及农地发展权,仅与产值相关,

补偿金额不因公共利益征地而增多,也

不因非公共利益征地而减少。 

1 征地补偿中积存的主要问题 

1.1赔偿标准低,未实现权益损失的

平等置换。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偿费,苗圃补偿费和土地附着物

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应为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总额不得超过土

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首

先,这种计算的逻辑是有缺陷的。一种是

不从生产支出中扣除年产值,另一种是

乘数没有推理的依据。以一生工作的农

民为例,减去从耕地获得的收入并减去

支出,将其一生获得的经济效益计算为

等值乘以年平均产出的倍数。价值。这

种计算方法是不合理的,未来的通货膨

胀和价格上涨将增加年产值。没有考虑

此动态。李嘉瑞建议,土地的产值应通过

相对于合同期的预期收益的一定折现率

进行补偿,即Y=∑(年度年成本)/(1+r)I.

对此表示同意。张晓文计算得出,山西省

平定县的安置补助费相当于土地年产值

的17-22倍,远远超过了以前规定的安置

补助费倍数的4-6倍。土地管理法。因此,

以年产值的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款不能

弥补因征地而导致的债权人实际利益的

减少。 

1.2赔偿种类和赔偿权利范围狭窄。

钱钟浩提出,征地补偿费应在农业用地

价值中同时反映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

收入。土地具有生态功能,生产功能,承

载功能,资源功能,资产功能和财产功

能。首先,征地转换为建设用地后,土地

利用的现状发生了变化。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导致生态植被的丧失和景观的砍

伐。其次,征地将影响邻近土地的利用效

果,如日光温室,灌溉水不便,地役权流

失等。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征用土地不

仅直接损失,而且还会带来直接损失。到

土地上。过渡期间被征用的土地的间接

损失应包括在内。 

1.3简单而广泛的安置不利于失地

农民的长期生计。近年来,现有的安置方

式主要包括货币安置,就业安置和新型

社会保障安置。其中,货币补偿安置方式

简单,可行,是首选。但是,大多数失地农

民在获得补偿后缺乏对投资和财务管理

的意识,有的农民甚至浪费了补偿。当失

地农民寻求就业时,由于缺乏专业技能,

他们的就业渠道有限,收入低且不稳定。 

根据现行法律,如果雇用村集体或

其他单位,则应向移民支付安置费,但没

有关于农民选择自由的明确规定。一些

农民被迫搬迁,或者即使他们自己选择

工作安置,他们也对工作不满意,甚至在

以后阶段都不会离开工作岗位。 

1.4存在征地程序不规范、补偿分配

不公、监管缺位的情形地方政府、土地购

买意向者、村集体组织之间利益错综复杂,

农民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存在程序违规、

强制征收等情形。一些地方因为招商引资

需要,或者迫于施工工期压力,在未完成

征地批后公告、安置补偿公告和签约支付

补偿款的情形下,甚至于土地征收转用手

续获批复前,强行进行土地腾退与现场施

工。此外,有些村干部或是乡村管理者凭

借权力优势,在征地补偿中暗箱操作,隐

瞒征地补偿信息,隐瞒财务账目,截留、挪

用、私分补偿款等行为屡有发生。失地农

民若对征地补偿不满意或者持有异议拒

绝腾退土地,则由地方势力采用非法手段

暴力强制拆迁、腾退土地。 

2 征地补偿实施路径设计 

2.1确定补偿范围和对象,建立合理

的补偿标准。根据新的《土地管理法》,

对土地补偿的类型和范围进行了定义。

土地补偿的对象是承包商,使用者和土

地所有者。安置费应由承包商和使用者

共同承担,土地补偿费应由所有承包商

共同建造的土地的所有人承担。对于农

用地补偿,补偿标准主要反映土地的生

产价值,即经济功能。其他土地,固定装

置和幼苗的补偿主要基于财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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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以该地区总价为准。农用土地补

偿费应以该地区的总价为准,并应针对

被征收的具体土地单独调整。关于征地

地区综合地价的划分和计算,学者认为

采用的方法不统一,如叠加法,集对分析

法,要素分类法,行业基准地价剥离法,

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方法和收入-减去

加权法。作者认为,减少收入的方法可以

在许多当前计算中客观反映原始土地使

用的经济价值。它可以至少每三年进行

一次量化,并且易于操作,调整或重新分

配,从而有助于及时纠正偏差。尽管减少

收入的方法更为合适,但仍需要改进。未

来几年的产值应考虑价格上涨,折现率

应考虑银行利率,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

或者,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分别测量结果,

然后可以对结果进行加权和平均。 

根据基准地价的做法,被征地的综

合价格反映了一定区域内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的平均价格,具体地块应另

行修改。 

2.3补偿宅基地,附属物和其他非农

业用地。集体房屋的拆迁应当通过房屋

的拆迁,提供安置房或货币补偿,以及被

征收人的搬迁和临时安置费用予以补

偿。如果搬迁了宅基地以建造房屋,房屋

的重置价格将用作补偿。如果使用货币

补偿,则应在计算重置价的基础上考虑

土地的选址。其他地面附属物的补偿费,

按照市场价格价格计算。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补

偿标准应当集中在土地所在地,土地供

求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应当从土

地开发权的角度,参照农业用地补偿标

准制定。补偿范围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

权补偿上。 

2.4量化农村个体农民的集体经济。

自1949年以来,农村人口和土地一次只

迁入一个城市,这限制了生产要素,例如

劳动力和注册居民。这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和工业化。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是解决

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社会化的需要。 

将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

农业劳动力数量实行仿股份制量化,核

算每一个劳动力人口基于个体权利可获

得的土地份额及相应的补偿价格,并结

合农业劳动力数量、土地数量的变化定

期修正。此外,个体在村集体享有的其他

权益、个体劳动力的总体权益需更加明

晰。在这种个体权益可以量化的架构下,

无论是出于征地补偿的原因,还是出于

市场资源配置的需要,劳动力、土地承包

经营权都可以在市场流通。无论是失地

后希望转向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民,还是志愿加入农村集体

转向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亦或是失地

后希望脱离村集体转入城市生活的家庭,

均可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方式实现目标。 

2.5引入评估机制。在征收标准制定

中引入评估机制,作为争议裁决的有益

补充土地价格评估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

市土地流转中,在农村集体土地中却鲜

有采用。引入征地区片综合价后,征地补

偿费用的计算比原年产值倍数法更加复

杂,引入由被征地单位和政府共同认可

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测算评估,既是

制定征收标准的技术需要,也是基于公

平性的考虑。 

构建征地补偿安置纠纷的协调裁决

制度,是解决征地过程中纠纷和纠纷的

有效途径。发生纠纷时,迫切需要协调和

裁定有关部门解决矛盾。早在2006年,

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征地补偿

安置纠纷协调审判制度的通知。从部分

省市试点实施土地补偿安置纠纷协调审

判制度,在解决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和土地标准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2.6提供多种替代安置方案。国土资

源部大力推广各种安置方式,除货币安

置外,还提出了农业生产安置,再就业安

置,股权分红安置,搬迁安置,土地储备

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 

首先是货币宽松。这种方法为无地

农民找到自己的工作提供了便利。第二

个是就业安置,这为失地农民提供了重

新就业的机会。第三是离开土地定居或

转让土地定居。对于喜欢农业生产但不

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他们可以通过村

集体重新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等

量的农业用地,或从原始的集体经济组

织转移到另一个村集体经济。通过自由

流通组织相应的剩余土地。研究发现,

集体经济发展的城市化道路,连同土地

储备和定居以及集体工业的发展,可以

大大提高失地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并

使他们为进一步发展保留土地。第四是

寻找社会保障场所。根据《物权法》第

四十二条,征收集体土地时,应当依法全

额支付土地补偿费。作为补偿费,应支付

土地补偿费,地面附属物和绿化苗木,并

应为被征地农民安排社会保障费。社会

保障支出应当按照规定计入征地补偿安

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收入中弥补。 

2.7应当公开征地程序和村集体融

资。一是完善土地补偿安置程序,保护人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在村

民的监督下,实现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

费的财务公开。第三,如果村民对补偿标

准,补偿资金分配和运作程序有异议,应

举行听证会,建立举报渠道和有效的法

律援助渠道。第四,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建

立征地信息公开平台和投诉举报平台,

以利于利益相关者浏览咨询。 

3 结论 

除货币补偿和安置外,还应根据集

体经济组织的意愿进行土地补偿和安

置。城乡规划要求。区政府将直接向农

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土地征用,地上

物品和绿芽的补偿,以防止土地被没收,

拥挤和挪用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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